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原细则内容 修订后细则内容 

第一条 为强化董事会决策和监督功能，做好事前审计、专业

审计，完善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下

简称“委员会”），并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一条 为强化董事会决策和监督功能，做好事前审计、专业

审计，完善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公

司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并制定本工作细

则。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的职责须至

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二）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在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部门工作时，应

当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二）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作计划和报告等； 

（三）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内部审计工作

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四）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

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须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内部审计部门提

交给管理层的各类审计报告、审计问题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情况须同

时报送审计委员会。 

（三）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 

（四）指导内部审计部门的有效运作，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

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给管理层的各类审计报

告、审计问题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情况应当同时报送审计委员会； 

（五）向董事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

问题等； 

（六）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

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 

第三十四条 本工作细则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正式生效。 
第三十四条 本工作细则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注： 

1.除上述条款及部分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顺延外，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2.修订处用加粗表示。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